
様式第５号(第８条関係) 

 

排水設備共同施工届 

 

令和  年  月  日 

 

 伊 那 市 長  殿 

 

住 所               

申請者代表 氏 名               

電 話               

 

 

 次のとおり排水設備の工事を共同で施工するので届け出ます。 

設 置 場 所  

土 地 所 有 者   

建 物 所 有 者   

使 用 者   

土地及び建物面積 土地面積  建物面積  

設 置 場 所  

土 地 所 有 者    

建 物 所 有 者    

使 用 者   

土地及び建物面積 土地面積  建物面積  

設 置 場 所  

土 地 所 有 者    

建 物 所 有 者   

使 用 者    

土地及び建物面積 土地面積  建物面積  

 


